2026年度仪征化纤公司废水废气、在线仪表比对外委监测项目招标的函
有关单位：
我公司拟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公司2026年度废水废气、在线仪表比对外委监测项目提供监测服务，希望符合条件的单位积极参与投标。
一、监测项目内容、要求
1、监测时间：2026年1月—12月。
2、比对时间：2026年1月—12月。
3、监测项目目包括废水废气监测项目和在线仪表季度比对两部分内容；详见附件“2026年度仪征化纤公司废水废气、在线仪表比对外委监测方案”，涉25个监测点、46项指标和41台在线环保仪表。
二、对投标单位资质的相关要求
1、投标单位为独立法人，具备CMA资质。
2、投标单位需为扬州市生态环境局（http://sthj.yangzhou.gov.cn/）中介超市中“第一批进驻市生态环境中介超市的环境监测服务机构名单”、“第二批进驻市生态环境中介超市的环境监测服务机构名单”的单位。
提供以上要求的支撑材料，材料不全的，取消投标资格。
3、 评标规则
     1、为保证监测质量，防止低价、低质恶性竞争，体现公平公正，更好地合作共赢，本次采用价格与服务能力的综合评标法，综合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单位，如综合得分一致，价格分最高优先。
    






2、评标打分表
	序号
	评标因素
	详细要求
	满分值

	1
	价格
（60分）
	采用均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几家投标单位平均投价为评标基准价(小数点保留两位)，其价格分为满分。
（1）评标基准价按不含税价格计算。
（2）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小于平均价格，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得分=（1-|评标基准价-供应商报价|/评标基准价）×60（小数点保留两位）
（3）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大于平均价格，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得分=（1-2×|供应商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60（小数点保留两位）
	60

	2
	服务方案（8分）
	总体实施方案：
（1） 总体实施方案全面，具有健全的服务体系、组织架构，具有明确的进度控制、风险控制管理、文档管理措施齐全的得6分；
（2） 方案不够全面，准备一般，为本项目的实施要求而制定的措施针对性、可行性一般的得3分；
（提供总体实施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6

	
	
	检测质量管控方案：
（1） 检测质量保障措施合理完善，方案内容详实、操作性强，质量管控制度清晰明确，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技术力量及人员配备专业、充足，设备配备齐全并充足，能够明确保证预期成果，得2分；
（2） 质量控制和保障基本完善，设备基本满足检测需求，方案针对性一般的得1分；
（提供检测质量管控方案，未提供不得分）
	2

	3
	
履约能力
（12分）
	规模能力：供应商员工人数（以参保人数为准）。
（1） 人数在300人以上的得3分；
（2） 人数在150-300人的得2分；
（3） 人数在150人以下的得1分。
（提供近期参保人数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签章，未提供不得分）
	3

	
	
	实验场所能力：供应商具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1） 能力项在500项（含）以上的得6分；
（2） 300项（含）-500项的得3分；
（3） 低于300项得1分。
（提供相关认证证书及附表扫描，并加盖供应商签章，未提供不得分）
	6

	
	
	能力验证：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含）以来参加过行业主管部门的实验室能力验证活动，结果为“合格”或者“满意”的，每通过1次能力验证得0.5分，最高得2分。
（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签章）
	2

	
	
	车辆：供应商提供用于服务本项目的车辆清单及照片，其中供应商自有或租赁的车辆，每有1辆的得0.2分，最高得1分。
（提供车辆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扫描并加盖供应商签章，未提供不得分）
	1

	4
	项目组人员配备（8分）
	技术人员职称：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套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每有1人得1分；具备中级技术职称的，每有1人得0.1分；本项最多得5分。
（提供供应商为上述人员开标时间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及职称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签章）
	5

	
	
	技术人员上岗持证：供应商为本项目配套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有效的环境监测人员技术考核合格证，每有1人得0.1分，最多得3分。
（提供供应商为上述人员于开标时间前半年内任意一个月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及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电子签章）
	3

	5
	商誉及业绩
（4分）
	（1） 供应商为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得2分；
（2） 供应商为地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得1分；
（3）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含）以来，有过石油化工、合成树脂类企业的环境监测类业绩的，每提供一个业绩得0.5分。本项最高得2分。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合同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4

	6
	奖惩情况
（8分）
	奖惩情况：
（1）2023年1月1日（含）以来，供应商受到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的，0分。未受到相关执法部门行政处罚的，得4分。如供应商所提供承诺与事实不符，采购人有权将其投标作无效投标处理。
（2）团体监测业务评比考核获得地市级及以上第一名的得4分。
（3）团体监测业务评比考核获得地市级及以上第二、三名的得2分。
（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签章，未提供不得分）
	8

	合计
	100


四、投标注意事项：
1、投标文件按六部分内容，顺次进行装订，中间用彩纸隔开，便于信息统计。
2、报价为不含税价，并注明税率，项目总费用不超过115万元（不含税），在投标文件首页附专门页，明确说明应标价格（不含税价，注明税率）。
3、报价时需考虑以下不确定性因素：  
（1）由于公司生产装置、在线仪表，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波动、故障、飘移等原因，监测数据不满足要求，需要对监测数据进行复测、对在线仪表进行再次比对（按以往监测的经验，复测、比对、加样监测的数量约占总量约10%左右）。
（2）因上级部门的检查、环保管理需要等原因，需要进行加样监测，监测量不确定。
（3）监测、比对过程中，如数据超标，公司隐患排查整改后，需要再次安排监测。
（4）因其它原因，公司需进行特定项目的监测。
以上情况，中标单位需无偿、及时的为公司提供服务。
四、费用结算
监测项目全部完成后进行费用结算，费用主要为承兑汇票。
五、招标安排及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领取招标文件时间：2025年12月25日于仪征化纤门户网站（http://ycfc.sinopec.com/ycfc/pro_service/jpgg/）上发布招标公告。
答疑时间：各投标人将需要解答的问题以电子邮件或者直接书面形式于投标截止日前3天递交招标人；招标人于投标截止日前1天前以补充通知的形式发出招标文件澄清。
答疑联系人：招标投标中心：王哲   联系方式：13952520023
            安全环保部：  王联   联系方式：13952526856
投标文件递交：请于2026年1月5日9点前，将检测项目的应标文件，加盖单位公盖，寄江苏省仪征市长江西路1号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  联系人  王联  13952526856
开标时间：2026年1月5 日09时 
地点：仪征化纤公司物资采购中心三楼招标室1
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日后60日内有效
附件：2026年度仪征化纤公司废水废气、在线仪表比对外委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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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年度仪征化纤公司废水废气、在线仪表比对外委监测方案
一、废水废气监测方案
1、监测时间
2026年1月-12月
2.监测点、项目、频次、监测时间
涉25个监测点、46项指标
2.1废气
2.1.1工艺废气
	序号
	单位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

	1
	高纤部
	芳纶1（DA057）
	芳纶装置纺丝单元配酸一级碱喷淋装置排气筒
	硫酸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2
	
	芳纶2（DA058）
	芳纶装置纺丝单元喷丝、脱泡工段纺丝一级碱喷淋装置排气筒
	硫酸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3
	
	芳纶3（DA059）
	芳纶装置溶剂回收单元汽提尾气等一级碱喷淋装置+活性炭吸附塔处理装置排放口
	三氯甲烷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4
	
	芳纶6（DA062）
	芳纶装置聚合单元氯化氢酸雾喷淋装置废气排气筒
	氯化氢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5
	PTA部
	PTA5（DA133）
	PTA03装置氧化精馏废气排放口
	二噁英、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6
	PTA部
	PTA6（DA132）
	PTA03装置干燥废气排放口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7
	PTA部
	PTA7（DA125）
	PTA03装置干燥废气排放口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8
	PTA部
	PTA9
（DA126）
	PTA03装置料仓废气排放口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9
	PTA部
	PTA10（DA127）
	PTA03装置料仓废气排放口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10
	PTA部
	PTA11（DA128）
	PTA03装置料仓废气排放口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11
	PTA部
	PTA12（DA129）
	PTA03装置料仓废气排放口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PTA12（DA129）
	PTA03装置料仓废气排放口
	溴化氢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12
	PTA部
	甲醇制氢废气PTA16
(DA138)
	P03线变压吸附解析气排放口
	甲醇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13
	公用工程部
	西泥气-1

	西区干化装置干化废气
	硫化氢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臭气浓度
	
	

	
	
	
	
	氨
	
	

	14
	公用工程部
	生化东区03、2#泵站、生化西区南片 204 废气收集出口
	生化东区03、2#泵站、生化西区204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
	臭气浓度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氨
	
	

	
	
	
	
	硫化氢
	
	

	15
	公用工程部
	生化东区VOC-01（217废气收集出口）、1#泵站VOC-01、2#泵站VOC-01、生化西区VOC-01、生化西区VOC-05、生化西区
VOC-06
	生化东区VOC-01（217废气收集出口）、1#泵站VOC-01、2#泵站VOC-01、生化西区VOC-01、生化西区VOC-05、生化西区
VOC-06废气处理装置排放口
	臭气浓度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氨
	
	

	
	
	
	
	硫化氢
	
	

	16
	BDO部
	BDOⅠ-2（DA106）
	BDO污水预处理装置废气处理装置出口
	臭气浓度
	1次/半年
	1、7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氨
	
	

	
	
	
	
	硫化氢
	
	


2.1.2厂界大气
	序号
	单位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

	1
	公司厂界
	气厂界1#
	厂界上风向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乙醛、三氯甲烷、甲醛、甲醇、硫化氢、氯化氢、苯并芘
	1次/季
	1、4、7、10月

	
	
	气厂界2#
	厂界下风向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乙醛、三氯甲烷、甲醛、甲醇、硫化氢、氯化氢、苯并芘
	1次/季
	1、4、7、10月

	
	
	气厂界3#
	厂界下风向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乙醛、三氯甲烷、甲醛、甲醇、硫化氢、氯化氢、苯并芘
	1次/季
	1、4、7、10月

	
	
	气厂界4#
	厂界下风向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乙醛、三氯甲烷、甲醛、甲醇、硫化氢、氯化氢、苯并芘
	1次/季
	1、4、7、10月

	2
	公用工程部生化装置东区厂界
	气水生（东）1#
	生化装置（东区）上风向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1次/季
	1、4、7、10月

	
	
	气水生（东）2#
	生化装置（东区）下风向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1次/季
	1、4、7、10月

	
	
	气水生（东）3#
	生化装置（东区）下风向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1次/季
	1、4、7、10月

	
	
	气水生（东）4#
	生化装置（东区）下风向
	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1次/季
	1、4、7、10月


2.2废水
2.2.1外排废水
	序号
	单位
	监测点编号
	监测点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

	1
	公用工程部
	生化装置东区2号污水排放口(DW001)
	生化装置东区污水排放口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苯、甲苯、对二甲苯、三氯甲烷、总砷、总铅、总汞、总镉
	1次/季度

	1、4、7、10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总有机碳、氟化物、总钒、总铜、总锌、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全盐量、硫化物、动植物油
	1次/月

	1-12月（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苯胺类、总锑、总钴、总锰
	1次/半年
	1、7月份（每次采样3个、出3个监测数据）


 
二、在线仪表比对方案
1、比对时间 
  2026年1-12月
  2、在线仪表
总氮、PH、COD、氨氨、总磷、温度计各1台，VOCs在线仪9台，CEMS在线仪26台，合计41台。
 3、比对监测仪表名称、数量、规范、比对项目、比对时间
	序号
	外排口监测点
	仪表名称
	数量（台）
	比对规范
	比对项目
	比对时间

	1
	水务部2号污水排放口(DW001)
	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1
	按HJ355-2019《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中8.1的要求执行，并按附录H出具报告
	总氮
	1、2、3、4、5、6、7、8、9、10、11、12月

	2
	
	PH水质自动分析仪
	1
	
	PH
	

	3
	
	COD 水质自动分析仪
	1
	
	COD
	

	4
	
	氨氨水质自动分析仪
	1
	
	氨氮
	

	5
	
	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
	1
	
	总磷
	

	6
	
	温度计
	1
	
	温度
	

	7
	PTA部P03线高压氧化废气排放口（DA133）
	VOCs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1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DB32/T  3944-2020
	非甲烷总烃、烟气参数
	1、4、7、10月

	
8
	合纤一部热媒炉出口聚Ⅰ1（DA005）
聚Ⅰ2（DA096）
聚Ⅰ3（DA097）
聚Ⅰ4（DA018）
聚Ⅰ5（DA019）
聚Ⅰ6（DA006）
聚Ⅰ7（DA077）
聚Ⅰ8（DA103）
聚Ⅰ9（DA104）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9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9
	合纤二部热媒炉出口
聚Ⅱ1（DA009）
聚Ⅱ2（DA099）
聚Ⅱ3（DA100）
聚Ⅱ4（DA020）
聚Ⅱ5（DA021）
聚Ⅱ6-聚Ⅱ8
（DA116）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10
	合纤二部VOC废气排放口
聚Ⅱ6-聚Ⅱ8（DA116）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1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
	非甲烷总烃、烟气参数
	1、4、7、10月

	11
	合纤二部VOC废气排放口）
短气Ⅱ-1（DA110）
短气Ⅱ-2（DA115）
短气Ⅱ-3（DA117）
短气Ⅱ-4（DA118）
	VOCs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4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
	非甲烷总烃、烟气参数
	1、4、7、10月

	12
	合纤三部热媒炉出口聚Ⅲ1（DA010）
聚Ⅲ2（DA102）
聚Ⅲ3（DA103）
聚Ⅲ4（DA022）
聚Ⅲ5（DA023）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13
	瓶片部热媒炉烟气
瓶Ⅰ5Ⅰ6Ⅰ7（DA004）
瓶Ⅰ8（DA008）
瓶Ⅰ9-瓶Ⅰ12（DA119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3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14
	PBT部热媒炉烟气
工Ⅳ1-工Ⅳ2（DA120）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1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15
	BDO余热锅炉排口）（DA016）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1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
	Nox、烟气参数
	1、4、7、10月

	16
	公用工程部异味收集废气东区 217（DA094）
1#泵站 VOC-01
（DA093）
2#泵站VOC-01
（DA090）
生化西区VOC-01
（DA091）
	VOCs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4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
	非甲烷总烃、烟气参数
	1、4、7、10月


比对标准要求
（1）《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355-2019）中：CODCr、NH3-N、TP 、TN需“比对试验总数应不少于 3 对。当比对 试验数量为3对时应至少有2对满足 要求；4 对时应至少有 3 对满足要求； 5 对以上时至少需 4 对满足要求”；pH需“1组实际水样比对”；温度计需“1组现场水温比对”。
（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中：“参比方法与CEMS同步测量烟气中气态污染物和氧气浓度，至少获取9个数据对”、“采用参比方法与流速、烟温、湿度CMS同步测量，至少获取5个同时段测试断面值数据对”。
（3）《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中：“取参比方法与NMHC-CEMS同时段测定值组成一个数据对，至少9个数据对”
三、其它要求
1、监测方法选用公司排污许证中规定的方法。
2、手工监测采样方法及个数满足公司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
3、比对数据：满足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355-2019）要求。
4、出具比对报告同时，需出具有CMA章的数据监测报告。
5、监测、比对过程中，如数据超标，需要再次安排监测、比对，费用不追加。
6、生化东区监测数据每月15日前报出。
12

